
    

“周晓光现象”的启示   

□肖  俊   

   

2004年初，浙江义乌市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自费在当地电视台发布征集议
案的公告，这一新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周晓光在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曾
是义乌和金华市两级人大代表。按周晓光自己的解释，她是在参加了2003年的全国人
大会议之后认识到，要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必须提高议案的质量和水平。在当地人大
的支持下，她自费8000元在电视台公开征集议案，聘请了5名有理论水平的退休老同
志、出资50万元成立了一个人大代表联系点，前后为调研开支约2万元。经过认真调
研和仔细整理，提交给全国人大的议案13个、建议和意见25个，内容涵盖了商品流
通、“三农”问题、医疗卫生、教育、司法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关于制定〈商品
专业批发市场法〉的议案》《关于制定〈国民素质教育法〉的议案》《要求尽快出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的议案》等具有较强专业性和
现实意义的议案 。   

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周晓光很快成了两会期间的新闻人物，使人们在关注两会
的同时也在讨论“周晓光现象”的政治意义。有人认为这是人大制度的一个进步，是
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回归，有的要为“周晓光现象”喝彩。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
种暂时性的弥补方式而不应该是一种常态，甚至有人怀疑她有为自己的企业做广告的
嫌 疑 。   

不应该怀疑周晓光参与政治生活、履行代表职责的热情和责任心。这一现象
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原因恐怕不在于周晓光本身，而是人们从现象中看
到了有益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东西，它使得平静的政治生活变得生动起来了，
把人们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参政热情激发出来了。它在人大代表如何更好地履行职
责方面有所启发。   

启示之一：人大代表必须从荣誉的光环中走出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职
责。   

不少当选的各级人大代表把人大代表看成是一种荣誉、一种信任、一种地位，而
对人大代表的权利义务以及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制度的原理理解不深。有代表把去北京
开会当成是听报告，这表明某些代表的权利意识十分薄弱。周晓光说，“看了几百个
电话记录后，突出的两个感受就是：（一）人大代表的身份应该更加公开，以一个开
放的心态面对选民。（二）人大代表也应该从选民的意见中自我反省，加强与选民的
沟通。”周晓光的开放心态和选民意识说明她已经从荣誉中走了出来，体现了人大代
表理性的姿态和自主的精神。从荣誉中走出来，就是一种认知上的进步。认知达到一
定的广泛性，以自主参与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就会趋于成熟。推荐的代表所形成的政治
与选举出来的代表形成的政治是不同的。“周晓光现象”代表了一种转变趋势，即选
民逐渐把人大代表从“荣誉性”职位定位转化为“功能性”职位定位，认为人大代表
不应只是“劳模型”、“好人型”，更应是“能人型”、“活动家型”。这意味着，
人大代表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勇气，将不再受到选民的拥戴 。   

启示之二：参政与财富没有直接关系，但民主的政治生活是需要一定成本
的。   

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个人的资源是有限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有限的。具备
一定的条件对于参与是十分必要的。周晓光表示她自己不过是工商界的代表，理论水



  

平与社会视野有限，不仅需要来自那些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也需要反映各方面意见的
人的帮助。但是，她所从事的“利益综合”的工作需要成本，最直接的便是资金。周
晓光作为拥有上亿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就比别的代表具有相对优势，使她在参政方面
表现得更有效率和影响力 。   

从理论上说，政治参与与个人财富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财富的多少并不决定
参与的程度，参与主要来自于个人动机和期望值。在中国，参与政治不提倡利益回
报，代表们也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参与政治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荣誉感和社会责
任心。但是，如果代表们缺乏起码的获取信息的条件，参政已属于不易，议政恐怕就
更加困难。作为人大代表，既然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付出（即使是时间成本）。如果有条件付出更多，表明参政的意愿更强烈。至于这
个成本是由个人支付还是政府支付，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   

启示之三：多数代表是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学习政治知识、培养参政能力。   

参政议政需要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在中国公民社会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多数
代表在这方面都较为贫乏。目前人大代表专职化还不可能，不过可以逐步培养他们的
职业化参政议政的精神和能力。周晓光在当选为人大代表后逐步学习和培养自己的参
政能力，逐步领会人大代表政治权利的价值内涵，形成了自己的权利意识，是在实际
参政活动中成长起来的 人 大 代 表 。   

“周晓光现象”不能纯以表扬或批评的眼光来评判，而必须出于完善我国人大代
表选举制度和工作制度的意图来分析。“周晓光现象”之所以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就在于这个现象确实引发和反映了我国当前民主政治中的许多问题，值得从事这方面
研究的学者和专家 去 思 考 。   

是不是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能认真地履行职责？如何知道他们是在认真履行职责？
周晓光的责任心和参政的积极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他的代表呢？如果以“委托－
代理”模式来解释，那么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应该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不应该出现选
民不认识代表、见不到代表，而代表也不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一个实质的群体还是一个
虚幻的人民概念的现象。“周晓光现象”告诉了那些代表们，他们代表的是实实在在
的选民，他们与选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他们的责任是来自于投了票的选民的委
托 。   

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权利一旦交予代表，在缺乏有效
规制的情况下选民就会有无法约束代表的危险。可以肯定，周晓光展示的开放与负责
不是所有代表都具备的。因此，怎么样让选民了解人大代表的工作情况和负责程度、
并在选民的关注下促使代表们更好地参政议政，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细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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